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

100學年度碩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公告
	系所別
	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班

	組別
	甲組
財務金融、經濟
	乙組
一般管理

	系所組代碼
	31
	32

	身份別
	一般生
	一般生

	直升名額
	1名
	1名

	報考資格
	學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應具下列資格： 

一、本校碩士班學生修業一年以上，成績應在該班前25%。
二、經本系或本校相關學系、所、院、學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。 

	評分方式
	審查：50％（研究計畫、代表性學期報告或學術著作）

口試：50％

	作業流程
	公告日期：100年5月12日

報名日期：100年6月9日至30日止

口試日期：100年7月1日

錄取公告：100年7月8日

	報名應繳交之其他資料及注意事項
	一、研究計畫、代表性學期報告或學術著作各1份。

二、碩士班全部成績單1份。

三、申請表1份。

四、推薦信2封。

五、以上資料均須於報名時繳齊，逾期不接受補繳
六、聯絡電話049-2910960轉4521吳助教。
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

辦理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
民國97年12月3日97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
民國98年1月20日97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
民國98年3月18日97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備查
	一、
	國際企業學系（以下稱本系）為辦理本校學生逕修讀本系博士學位，依本校辦理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第五條之規定，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
	二、
	學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應具下列資格：
（一）碩士班學生修業一年以上，成績應在該班前25％。
（二）經本系或本校相關學系、所、院、學位學程副教授以上二人推薦。

	三、
	甄試方式為審查（研究計畫、代表性學期報告或學術著作）及口試，評分方式及應繳交之文件以每年公告為準。

	四、
	符合資格者，應於每年規定期限內填具申請書申請，並檢附規定繳交之文件向本系提出申請。甄試日期及審查結果公告依每年規定日期辦理。

	五、
	本系審查結果，確認申請人資格符合規定者，應於八月二十五日前檢具申請書、系務會議紀錄暨相關文件簽請院長、教務長同意及校長核定後，申請人始得逕修讀博士學位。

	六、
	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。

	七、
	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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